采购须知
注：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以“★”标示的内容为实质性要求，属于必须遵守的条件；如不满足将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一、项目概述
供应商为四川江油画屏尚景景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采购人）提供零星维修工程服务。资金来源为采购人自筹资金，实际费用按实结算。
二、★技术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技术要求
1、服务内容：涵盖景区房屋修缮、堡坎道路维修、防水施工、设施修复、零星土建改造等日常零星维修工程。
2、产品质量要求（响应文件中根据自身情况提供承诺）
响应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强制性规定要求，为质量合格产品。所列产品标准如国家有调整的，应以调整后的最新标准为准。
3、服务要求
合同签订后，从正式提供维修服务之日起，每次采购人将订单下单给零星工程维修服务单位，服务单位应根据与采购人约定的时间内，将订单上所包含的工程维修服务保质保量的完成，并交由采购人进行现场验收。如遇不可抗力造成维修服务时间延误的，经采购人同意后，服务单位按采购人另行约定时间内完成。（响应文件中根据自身情况提供承诺）
4、 履约保证金
本项目零星维修工程费用预估50万元（预估费用源自采购人近3年零星维修工程采购平均额），按照预估费用5%金额（即人民币：25000元）收取履约保证金，入选服务单位在签订合同前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指定账户（账户名：四川江油画屏尚景景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；开户行：绵阳市商业银行江油支行；账  号：14001300000537）转入履约保证金，服务到期或不在签订合同时，由采购人无息退换至入选供应商指定账户。
5、结算基础价
（1）结算基础价：《四川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》或以（市场询价）。
6、结算方式
（1） 付款方式：无预付款、每季度结算一次，次季度15日前支付上一季度维修服务款项。
（2） 实际结算价格计算公式：实际结算价 = 结算基础价×投标结算率（收费率）×实际数量。
（3）零星维修工程服务期限：两年。
（2） 商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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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服务期限为两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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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服务对象
	四川江油画屏尚景景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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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服务地点
	江油市武都镇窦圌山景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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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履约保证金
	本项目年度酒店用品用具采购费用预估50万元，
按照预估费用5%金额收取履约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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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最终报价
	以本项目采购活动中折扣率最高的报价
作为统一最终报价



